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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交通影响评价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交通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协调、健康、有

序发展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，加强对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管理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北京市实施

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>办法》、《北京市道路运输条

例》、《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交通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

成的交通影响进行分析、预测和评估，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交

通影响的对策和措施，优化调整交通资源分配和布局，使土地利

用与交通系统协调发展的方法与制度。 

第三条 本市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、修改和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适用于本办法。 

第四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交通影响评价的审查和管理工

作。市政府另有规定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条 本市范围内符合以下条件的规划和建设项目应当开

展交通影响评价。 

（一）二环路以内地上建筑规模超过 5000平方米的； 



- 2 - 

（二）城六区（二环路以外）、城市副中心以及门头沟新城、

房山新城、顺义新城、大兴新城、亦庄新城、昌平新城地上建筑

规模超过 1万平方米的公建类及超过 3万平方米的居住类； 

（三）平谷新城、怀柔新城、密云新城、延庆新城以及其他

地区地上建筑规模超过 2万平方米的公建类及超过 5万平方米的

居住类； 

（四）民用机场、火车站等交通枢纽，场站，停车场（库），

加油（气）站等设施； 

（五）中小学校、医院及其他对城市交通产生显著影响的。 

第六条 推行区域交通影响评价，在街区和规划实施单元范

围内同步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工作，评价意见纳入街区控规和规划

实施单元规划。已批复街区控规和规划实施单元规划的区域，不

涉及重大规划调整的，经复核确认后，可沿用原交通影响评价审

查意见，不再重复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。 

第七条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开展和审查意见落实应按照

政府相关投资项目办理流程规定执行。建设单位可以委托技术单

位对其建设项目开展交通影响评价，编制交通影响评价报告；建

设单位具备交通影响评价技术能力的，可以自行对其建设项目开

展交通影响评价，编制交通影响评价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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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应按照《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编制

规范》（DB11/T787）的要求编制，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

规范的规定，并以相关上位规划和专项规划为依据。 

第九条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：规划和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相关

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；产生的交通需求与交通设施供给是否匹配；

交通生成对交通设施的影响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；出入口设置是

否满足进出交通需求；内外部交通组织是否合理；交通改善措施

是否有效可行。 

第十条 凡需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的规划和建设项目，应按照

相关规定申报审查材料。 

市交通主管部门组织对交通影响评价申报材料进行技术审

核。技术审核通过的，组织部门联审；建筑规模较大、地处交通

敏感地区或重点区域的，组织专家论证。技术审核、部门联审或

专家论证未通过的，应按照市交通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修改完善，

并重新申报。 

第十一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按照政府相关办理流程时限规定

出具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。 

第十二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交通影响评价报

告的编制单位进行评估，实行信用管理，并将有关情况定期向社

会公布。编制单位对其编制的交通影响评价报告承担相应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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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有效期限为三年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2013 年 7 月

31 日发布的《北京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管理办法》（京交规

发〔2013〕224号）和 2017 年 1月 9 日发布的《北京市公共服

务类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审查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京交规发

〔2017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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